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嵊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嵊政办发〔2024〕3 号

嵊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删去
推动嵊泗建筑业改革创新高质量发展的

实施意见（2022—2025 年）部分条款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政府直属各单位，：

为提升政府精准服务企业水平，促进市场主体有效竞争，

现删去下述文件部分条款内容，具体如下：

删去《嵊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推动嵊泗建筑业改

革创新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（2022—2025 年）的通知》（嵊

政办发〔2022〕53 号）文件第三部分主要对策中“（四）鼓励

本地企业拓展市外市场。鼓励本地建筑企业拓展市外市场，各

相关部门要为本县建筑企业市外承接业务提供‘绿色通道’服

务。设立‘走出去优胜企业’奖项，按本地企业（不含招商引

资企业）市外建筑业主营业务收入 1 亿元为基数奖励 5 万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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超出部分每超过 5000 万元再进行奖励 1 万元，不超过 10 万元。”

和“（五）鼓励县外企业落户我县。职能部门要通过洋山重要

开发建设区块、马迹山等国家战略项目引导大中型建筑企业来

我县注册落户。对企业注册地落户我县的综合级（特级）、甲

级（一级）施工总承包的建筑业企业，从企业注册当年起，对

年度建筑业产值达到 2 亿元的奖励 10 万元，以 2 亿元为基数，

每增加 5000 万元，增加奖励 2 万元，以此类推，上不封顶。鼓

励建筑业企业通过母子公司资质平移，将县外母公司的综合级

（特级）、甲级（一级）施工总承包（甲级）资质平移至我县

新注册子公司的，享受上述政策奖励。入户我县的建筑企业需

经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核认定。”等内容。

本通知自 2024 年 2 月 5 日起施行。

嵊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4 年 2 月 5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抄送：县委各部门，县人大常委会、县政协办公室，县法院，县检察

院，县人武部，省、市属在嵊单位。

嵊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 年 2 月 4 日印发


